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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海 南 省 公 安 厅

琼族〔2023〕42 号

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海南省公安厅

关于下放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权限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，公安局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政务服务，根据有

关工作要求，决定将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权限下放至各

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，具体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本省户籍居民申请变更民族

成份由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审批，审批通过后，由

户口所在地公安（分）局治安（户政）部门予以变更登记。

二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本省户籍居民申请变更民族

成份统一使用《海南省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表》，原

《海南省变更民族成份审批表一》《海南省变更民族成份审

批表二》不再使用。

三、根据审批权限的调整，关于公民民族成份的认定工

作由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负责办理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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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应当按照当地有关部

门要求，全面推行不见面审批工作，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、

压缩审批时限、提高办事效率。

五、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每半年将本行政辖区

内的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情况、民族成份认定情况向省民

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备案。

六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将采取随机检查、抽查的形

式对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民族成份管理工作情况进

行监督。

七、本通知印发后，之前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省公

安厅下发的有关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的文件与本通知不

符的，遵照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海南省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表

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海南省公安厅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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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海南省公民民族成份变更确认审批表

申请人姓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

申请人近期一

寸免冠照片

公民身份
号码

现填报民族

户口所在地 申请变更民族

申 请

理 由

选 择

一 项

打 钩

□未满 18 周岁，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民族成份与直接抚养的一方不同

□未满 18 周岁，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民族成份与继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

□未满 18 周岁，民族成份与养父（母）的民族成份不同

□年满 18 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，依据父或者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

家 庭

主 要

成 员

基 本

情 况

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□父亲 □继父 □养父 民族

户口所在地 联系电话

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□母亲 □继母 □养母 民族

户口所在地 联系电话

户口所在地

民族事务局意见

（审核意见）
审核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（审批意见）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、公安局按照审批程序各存档一
份；2.此表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布，申请人可下载、复制。


